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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发起设立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 

获中国保监会筹建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8月13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大连先锋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参与发起设立相互保险组织的议案》。为优化公司经营结构，提升公司

综合竞争能力，在不影响主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公司以全资子公司大连先锋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锋投资”）出借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

元，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九鼎投资全资子公

司）、金银岛（北京）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市振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新金融投资有限公司（前海金控旗下投资平台）等企业和李静、宋伟

青等自然人共同发起设立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暂定名，以工商登记为准，以下

或简称“众惠相互”)，占众惠相互初始运营资金的1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

年8月15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016年6月22日，先锋投资收到众惠相互筹备组的通知，其已于2016年6月22

日收到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关于筹建众惠财

产相互保险社的批复》（保监许可[2016]552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国保监会的批复情况 

中国保监会《关于筹建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的批复》（保监许可[2016]552

号）的主要批复内容如下：  

1、同意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先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昆吾九鼎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金银岛（北京）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市振德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新金融投资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和李静、宋伟青等2名自

然人作为主要发起会员，天云融创数据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536家企业和自

然人作为一般发起会员，共同筹建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初始运营资金2亿元人

民币。注册地广东省深圳市，拟任董事长李静，拟任总经理俞伟。 

2、众惠相互筹备组应当自收到批准筹建通知之日起1年内完成筹建工作，筹

建期间不得从事保险经营活动，未经批准不得变更主要发起会员、拟任董事长和

拟任总经理。 

3、众惠相互筹备组应当严格依照《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保监发

[2015]11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办理筹建事宜，并将筹建进展情况及时报告中国保

监会。 

4、筹建完毕，众惠相互筹备组应当及时上报开业申请。在中国保监会验收

合格并下达开业批复后，再到工商部门注册登记。 

 

二、补充说明 

众惠相互是《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出台，经国务院正式批准同意开

展相互保险试点并进行工商登记注册后的第一批试点相互保险组织。按照发展规

划，众惠相互以会员互助共济为核心，以供应链或封闭组织内的中小微企业群体

为切入点，以价值链和大数据为基础，以互联网为手段，为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商

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风险管理服务，降低其融资成本，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公司通过先锋投资参与发起设立众惠相互，符合公司制定的产融结合的发展

战略，有利于优化公司经营结构、拓宽公司业务领域。 

 

三、风险提示 

1、公司以全资子公司先锋投资发起设立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获得中国保监

会筹建批复，但众惠相互仍需在收到批准筹建通知之日起一年内完成筹建工作。 

2、由于众惠相互的开办和收入实现需要一定周期，预计本项投资获得投资

收益的周期较长。  

3、众惠相互是中国保监会《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出台后国内第一

批试点相互保险机构，未来发展模式和空间尚需不断探索。 



 

四、其他 

公司将根据众惠相互筹建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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